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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
备案号：川投资备【2401-510904-07-02-403341】JXQB-0006号

* 项目单位名称 四川阿宁食品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9040667882674

项目单位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分公司） 注册资本 3800（万元）

* 法人代表（责任人） 孙坤鹏 项目联系人 袁茂林

项

目

单

位

信

息 固定电话 13882401770 移动电话 13340219455

* 项目名称 四川阿宁工厂燃鸭项目

项目类型 技术改造（经信）

建设性质 扩建 所属国标行业 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(2017)

* 建设地点详情
遂宁市安居区工业集中区食品工业园四川阿宁食品有限公司

拟开工时间 2024年 01月 拟建成时间 2024年 04月

*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

新增一条年产 9000吨肉制品卤烤生产线，用于生产公司 OEM燃鸭系列产品，工艺

从原料解冻--原料休整--原料烤制--半成品休整--半成品卤制--包装成品出货，

新增主要有两条自动解冻线、24个烤房、卤制提升器具、定量包装机、立式包装

机、打包机等，项目总投资约 3000万元；

项目总投资 3000（万元） 项目资本金 （万元）

使用外汇 0（万美元） 企业自筹 3000（万元）

项

目

基

本

信

息

* 项目投资及资金来源

国内贷款 （万元） 其他投资 （万元）

符合产业政策声明: √我已详细阅读政策文件

√不属于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准、审批管理的项目

□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的鼓励类项目

√属于未列入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的允许类项目

□属于《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》的项目 

声

明

和

承

诺
项目备案守信承诺:
√本人受项目申请单位委托，办理投资项目备案手续。本人及项目申请单位承诺所填报的投资项目信息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无隐瞒、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，对项目信息内容及提交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法性

负责。

备

注

备

案

四川阿宁食品有限公司填报的四川阿宁工厂燃鸭项目（项目代码：2401-510904-07-02-403341）

备案信息已收到。根据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、《四川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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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

案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已完成备案。

若上述备案事项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放弃项目建设，请你单位及时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

管平台向备案机关申请办理相应的备案变更、延期、撤销手续。

备案机关：安居区经济和信息化局

备案日期：2024 年 01 月 10 日

更新日期： 2024 年 01 月 10 日

查询日期：

提示：

1.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实行在线告知制度。         本备案表根据备案者基于其声明和承诺提供

的项目信息自动生成，仅表明项目单位已依法办理项目备案、履行了项目信息告知义务，     不是

备案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，不构成备案机关对备案事项内容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。请项目单位按照

项目建设有关规定，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法办理用地、节能、环评、安全、消防、施工许可等相关

手续，各审批事项管理部门按照职能分工，对备案项目依法独立进行审查。

2.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实时更新可查。本备案表中的项目信息为打印日期时的状态，若经由备

案者申报变更、延期或撤销，项目信息将发生变动。项目单位、有关部门、社会公众可扫描本备案

表二维码或登陆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查询网址：http://sc.tzxm.gov.cn）使用项目代码查询验

证项目最新状态及变更记录。

3.牢牢守住项目审批安全红线有关要求。         请项目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按照

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或

安全综合分析报告     ；在项目初步设计时编制安全设施设计，依法须进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

审查的，应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；项目竣工后，应依法依规经安全设施验收合格后，方可

投入生产和使用。

4.严格遵守项目备案事中事后监管规定。请项目单位按照事中事后监管的有关         规定，

依法继续履行项目信息告知义务，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及时如实报送项目开工、建设进

度、竣工、放弃建设等实施信息。     

（扫描二维码，查看项目状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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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询日期：2024年01月11日

http://sc.tzx

